
燃煤电站锅炉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综述 

  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促使电力需求持续增加，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促使国家和各

级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，降低燃煤锅炉烟气污染物排放值，使其接近或低于燃气轮机排

放值。文章从超低排放的起源、争议和面临的问题三个方面进行阐述，最后给出超低排放发

展的建议。 

  电力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也不容忽视，据统计电力行业消耗煤量占我

国总耗煤量的 50%以上，由燃煤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国民的身体健康，也是我国经济

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。为了控制电厂污染物排放量，降低燃煤对经济环境社会的影响，我

国颁布了史上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。 

 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来降低火电行业的污染物排放。

在“十一五”期间我国的火电大气污染物控制取得了巨大成就，在火电装机容量不断增长的情

况下，燃煤污染物总排放量增幅较小且烟尘总排放量略有降低。《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(GB13223—2011)发布时，其标准受到广泛的质疑，认为其标准过于苛刻，在技术和

经济性方面不足以支持此标准。 

  但是由于雾霾频发，该标准逐步为业内认可。在新发布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首次增设燃

气轮机的污染物排放标准，国内的电力相关企业及集团在新标准的基础上加以研究并提出了

“超低排放”。目前我国将燃煤锅炉排放值低于燃气轮机的标准称为“超低排放”或“近零排放”。 

  根据我国目前电力发展情况，有专家学者提出采用污染物高效协同脱除技术，降低燃煤

锅炉污染物排放使其达到燃气轮机排放水平。本文从超低排放政策措施、超低排放存在的争

论展开，并对超低排放对环境改善效果和其经济性展开论述。 

  一、超低排放及与其相关的政策措施 

  超低排放由污染物协同脱出系统对锅炉烟气进行净化处理达到，超低排放系统由多种高

效污染物脱除系统组成，一种设备可以同时脱除多种污染物，通过将不同设备的功能进行优

化及污染物控制系统整合优化，可以实现 SCR 反应器、除尘设备、FGD 脱硫塔和 ESP 等

环保装置协同工作。通过装置优化与系统整合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污染物脱除效率，降低污

染物排放值，同时可以实现多种污染物协同脱除，使电厂的污染物排放达到超低排放的要求。 

  在二氧化硫减排方面，主要通过对 FGD 脱硫系统改进，如增加喷淋层数、提高液气比

等。在氮氧化物方面，首先使用低氮燃烧技术，降低锅炉氮氧化物生成量，再通过使用新型

催化剂等技术提高 SCR 的脱硝效率。在烟尘、三氧化硫及重金属方面，主要利用 SCR 脱

硝系统、除尘器、FGD 脱硫系统等协同作用以实现超低排放。 

  国家多部门联合制定了《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》(2014——2020 年)，发

达省份也根据各省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。国内外已有在运行超低排放锅炉，其大多

数在中国，美国和日本也有数台。例如浙能嘉兴电厂、六横电厂、上海外高桥电厂、日本碧

南电厂、美国 PrairieStates 电厂等，现运行机组多为示范工程。 

  二、关于超低排放的争论 



  超低排放一提出便受到广泛的关注与争议，目前我国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

也处于领先水平，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相较于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，其投入可能比其产出更多

造成得不偿失。表 1 为我国新污染物排放标准与发达国家的排放标准对比，其中美国的排

放标准较为复杂与煤质有很大关系，通过折算才能与各国标准对比。 

  通过比对可以发现，目前我国的重点地区排放限值除在颗粒物方面比美国高一点外，

SO2 和 NOx 全面优于德国、日本和澳大利亚。在发改委、能源局和环保部联合发布的

[2014]2093 文件中排放值要求全面优于上述国家的排放值。 

 

  表 1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比(mg/m3) 

  污染物排放浓度越低，其投入的运行费用与设备改造费用也就越低，因此在重点地区排

放标准的基础上是否还需进一步提高排放标准成为争论的焦点。下面从经济性，可行性等方

面来分析超低排放是否科学。 

  经济性是企业研究重点之一，在不违反法律与规定的同时争取利益最大化是每个企业追

求的目标。从成本上说，将全国一般燃煤电厂实施超低排放的，约需要投资 600 亿元以上，

年运行成本也会增加 300 亿元以上。 

  我国火电污染物排放总量巨大，实行超低排放后我国重点区域内其在烟尘、二氧化硫、

氮氧化物增加的减排量分别为 7 万吨、10.5 万吨和 35 万吨，占全国总量的 1.04%、0.56%

和 1.9%，可以发现实行超低排放对我国污染物减排贡献有限。 

 


